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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︰  

  
   主 席 歡 迎 各 成 員 及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I. 2 0 2 1 - 2 0 2 2 年 度 大 埔 區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B M  4 / 2 0 2 1 號 )  

 
2 .  主 席 歡 迎 運 輸 署 高 級 運 輸 主 任 ／ 巴 士 發 展 (新 界 東 )朱 麗 儀 女 士 就 是

項 議 程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3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 G B M  4 / 2 0 2 1 號 。  

 
4 .  主 席 請 成 員 組 合 路 線 逐 一 商 議 ， 以 提 升 討 論 效 益 。  

 
5 .  成 員 的 意 見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詢 問 會 否 調 撥 6 4 K 號 線 及 大 埔 原 有 巴 士 線 資 源 開 辦 6 4 X 及

6 5 X 號 線 。  

( i i )  除 上 午 外 ， 會 否 同 樣 於 黃 昏 時 段 提 供 上 述 服 務 。  

( i i i )  會 否 提 早 於 第 三 季 開 辦 服 務 。  

( i v )  有 否 評 估 所 擬 定 的 開 車 時 間 是 否 配 合 乘 客 的 通 勤 需 要 。  

 
6 .  主 席 詢 問 運 輸 署 會 否 提 供 6 4 X 及 6 5 X 號 線 雙 向 服 務。另 外，他 亦 關

注 上 述 巴 士 路 線 的 行 車 路 線 與 2 6 4 R 號 線 相 似，只 是 總 站 不 同。他 指 出，

應 將 有 關 服 務 對 象 擴 展 至 大 埔 區 居 民 ， 以 方 便 他 們 前 往 新 界 西 。  

 
7 .  成 員 同 意 6 4 X 號 線 應 增 設 回 程 班 次，並 舉 例 指，以 2 6 3 C 號 線 為 例，

起 初 設 計 都 是 單 向 由 屯 門 開 出 ， 及 後 增 設 雙 向 服 務 ， 方 便 兩 地 居 民 。  

 
8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指，將 以 新 增 資 源 開 辦  6 4 X 及 6 5 X 號 線，署 方 亦 備

悉 成 員 增 設 回 程 服 務 的 建 議 ， 日 後 會 視 乎 乘 客 需 求 ， 與 巴 士 公 司 研 究 建

議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9 .  九 龍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(“ 九 巴 ” )代 表 回 應 指，該 巴 士 路 線 的

行 車 時 間 約 一 個 半 小 時，即 約 上 午 8 時 3 0 分 到 達 科 學 園。由 於 實 際 時 間

會 受 行 車 時 的 路 面 情 況 影 響 ， 九 巴 會 再 就 合 適 的 開 車 時 間 作 詳 細 研 究 。  

 
1 0 .  有 成 員 擔 心 日 後 6 4 X 及 6 5 X  號 線 會 變 由 6 4 K 號 線 的 分 拆 路 線 ， 變

相 會 抽 調 6 4 K 號 線 的 資 源 營 運 6 4 X 及 6 5 X  號 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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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主 席 期 望 九 巴 盡 快 對 增 設 新 界 西 往 來 大 埔 服 務 作 出 回 應 ， 提 供 雙 向

服 務 或 增 設 回 程 路 線 。  

 
1 2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備 悉 就 有 關 路 線 命 名 的 建 議，並 解 釋 6 4 X 及 65 X 號 線 與

6 4 K 號 線 的 路 線 性 質 沒 有 直 接 關 係 。 6 4 K 號 線 覆 蓋 林 錦 公 路 一 帶 ， 繁 忙

時 段 乘 客 需 求 偏 高，而 6 4 X 及 6 5 X 號 線 是 經 高 速 公 路 往 大 埔 及 香 港 科 學

園 ， 兩 者 性 質 不 同 。  

 
1 3 .  有 成 員 表 示，3 0 7 號 線 經 東 區 海 底 隧 道 (“ 東 隧 ” )往 銅 鑼 灣，而 9 0 7 B
號 線 是 經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( “ 西 隧 ” )去 小 西 灣 ， 兩 者 目 的 地 不 同 卻 仍 需 進

行 路 線 重 組 ， 故 希 望 巴 士 公 司 認 真 考 慮 市 民 的 訴 求 。  

 
1 4 .  主 席 請 成 員 先 就 2 6 3 C 號 線 的 建 議 提 出 意 見 ， 並 詢 問 目 前 2 6 3 C  號

線 來 回 班 次 的 載 客 量 及 繞 經 白 石 角 及 科 學 園 需 時 多 少 。  
 

1 5 .  有 成 員 詢 問 為 何 取 消 在 廣 福 街 市 站 點 ， 並 詢 問 該 車 站 的 載 客 量 。  

 
1 6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備 悉 成 員 的 意 見 ， 並 補 充 指 ， 取 消 廣 福 街 市 站 點 後 ， 乘

客 可 以 步 行 數 分 鐘 到 大 埔 公 路 近 廣 福 邨 的 車 站 繼 續 乘 搭 26 3 C 號 線，有 關

安 排 使 巴 士 路 線 行 車 更 順 暢 。  

 
1 7 .  九 巴 代 表 回 應 指，廣 福 街 市 的 上 載 客 量 約 1 0 多 人，乘 客 可 使 用 廣 福

邨 巴 士 站 作 替 代 ， 所 縮 短 的 行 車 時 間 更 可 填 補 巴 士 繞 經 科 學 園 的 時 間 。

另 外， 2 6 3 C 號 線 的 載 客 量 約 五 成，相 信 有 剩 餘 的 運 載 力 接 載 科 學 園 的 乘

客 。  

 
1 8 .  成 員 詢 問 2 6 3 C 號 線 將 在 何 處 設 站。此 外，區 內 居 民 亦 希 望 2 6 3 C 號

線 提 供 恆 常 服 務 ， 令 居 民 可 以 便 捷 往 返 屯 門 。   

 
1 9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備 悉 成 員 提 出 將 2 6 3 C 號 線 恆 常 化 及 調 整 路 線 的 建 議 ，

署 方 會 密 切 留 意 乘 客 需 求 及 客 量 變 化 ， 適 時 與 巴 士 公 司 研 究 調 整 路 線 及

提 升 服 務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2 0 .  九 巴 代 表 表 示 ， 將 會 詳 細 考 慮 及 安 排 2 6 3 C 號 線 在 廣 福 道 的 候 車 位

置 ， 稍 後 再 向 成 員 報 告 。  
 

2 1 .  有 成 員 表 示 乘 客 對 27 2 P 號 線 上 午 服 務 需 求 較 高，故 建 議 增 設 雙 向 班

次 ， 同 時 加 強 上 午 繁 忙 時 段 由 大 埔 往 葵 興 的 服 務 。  

 
2 2 .  主 席 詢 問 2 7 2 P 號 線 載 客 量，藉 此 了 解 有 關 數 據 是 否 達 到 增 加 班 次 的

準 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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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運 輸 署 代 表 表 示， 27 2 P 號 線 於 上 午 繁 忙 時 間 的 載 客 量 約 7 成，亦 備

悉 成 員 建 議 上 午 增 加 班 次 的 意 見 ， 明 白 該 路 線 是 較 為 受 歡 迎 的 路 線 ， 會

密 切 與 九 巴 留 意 路 線 的 服 務 水 平 ， 適 時 加 強 服 務 。  

 
2 4 .  九 巴 代 表 表 示，服 務 白 石 角 一 帶 的 巴 士 路 線 載 客 量 較 高，除 2 7 2 P 號

線 落 實 即 將 提 升 服 務 外 ， 九 巴 亦 會 留 意 其 餘 巴 士 路 線 的 載 客 量 ， 再 按 運

輸 署 的 準 則 考 慮 增 加 班 次 ， 服 務 白 石 角 通 勤 人 士 。  

 
2 5 .  主 席 表 示，根 據 現 時 只 設 一 班 的 2 7 2 P 號 線 載 客 量 約 七 成，詢 問 運 輸

署 上 述 路 線 以 甚 麼 準 則 判 斷 需 增 加 班 次 。  

 
2 6 .  有 成 員 表 示，有 居 民 反 映 可 否 將 2 7 2 P 號 線 服 務 延 長 至 太 和 一 帶，相

信 可 增 加 客 源 又 能 方 便 居 民 。  

 
2 7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備 悉 成 員 建 議 加 強 27 2 P 號 線 於 上 午 繁 忙 時 間 的 服 務 的 意 見，

署 方 在 考 慮 是 否 增 加 班 次 時 ， 除 參 考 載 客 率 外 ， 同 時 會 考 慮

長 途 路 線 如 載 客 量 較 高 會 影 響 乘 客 舒 適 度 ， 署 方 會 與 巴 士 公

司 檢 視 乘 客 的 需 求 。  

( i i )  備 悉 成 員 建 議 2 7 2 P 號 線 途 經 太 和 及 舊 墟 一 帶 的 意 見，由 於 有

關 建 議 或 會 增 加 行 車 時 間 ， 故 需 與 巴 士 公 司 作 詳 細 探 討 。  
 

2 8 .  成 員 的 意 見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現 時 只 有 2 6 號 線 小 巴 往 來 大 埔 及 鳥 溪 沙，而 且 經 常 客 滿，認

為 有 關 服 務 有 一 定 乘 客 需 求 ， 希 望 會 有 巴 士 提 供 服 務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2 7 4 P 號 線 提 供 回 程 服 務 。  

( i i i )  現 時 沒 有 從 大 埔 區 直 達 西 貢 的 交 通 工 具 ， 建 議 提 供 由 大 埔 經

馬 鞍 山 往 西 貢 的 巴 士 服 務 ， 並 先 提 供 假 日 服 務 試 行 。  

 
2 9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備 悉 開 辦 2 7 4 P 號 線 回 程 服 務 的 建 議，並 會 綜 合 各 個 相 關 區 議

會 的 意 見 再 一 併 檢 視 。  

( i i )  備 悉 成 員 往 來 大 埔 及 西 貢 的 建 議 ， 並 會 與 巴 士 公 司 密 切 留 意

乘 客 的 出 行 模 式 。  

 
3 0 .  九 巴 代 表 補 充 指 ， 疫 情 前 2 7 4 P 號 線 的 載 客 量 約 六 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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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1 .  主 席 認 為 引 入 競 爭 可 提 升 巴 士 及 小 巴 的 服 務 質 素 ， 期 望 運 輸 署 備 悉

成 員 的 意 見 ， 爭 取 27 4 P 號 線 提 供 雙 向 服 務 ， 便 利 大 埔 及 馬 鞍 山 居 民 。  

 
3 2 .  成 員 的 意 見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認 同 大 埔 來 往 馬 鞍 山 有 乘 客 需 求 ， 建 議 運 輸 署 先 提 供 雙 向 服

務 ， 收 集 數 據 後 再 進 一 步 分 析 實 際 需 要 。  

( i i )  目 前 主 要 由 2 6 及 8 0 6 號 線 小 巴 提 供 大 埔 往 來 馬 鞍 山 服 務，有

關 小 巴 分 支 線 較 多 ， 服 務 相 對 欠 穩 定 ， 而 且 經 常 客 滿 ， 故 希

望 巴 士 公 司 能 提 供 較 穩 定 的 服 務 給 居 民 。  

( i i i )  疫 情 爆 發 前，白 石 角 居 民 未 完 全 正 式 入 伙，相 信 目 前 2 7 4 P 號

線 的 載 客 量 已 超 過 六 成 。  

 
3 3 .  主 席 指 出， 2 7 4 P 號 線 於 創 新 路 沿 路 的 候 車 擠 迫，詢 問 九 巴 如 何 安 排

白 石 角 及 創 新 路 乘 客 候 車 位 置 ， 並 應 考 慮 是 否 有 需 要 擴 建 巴 士 站 。  

 
3 4 .  九 巴 代 表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認 同 白 石 角 居 民 對 往 來 大 埔 及 馬 鞍 山 的 服 務 需 求 增 加 ， 九 巴

需 與 運 輸 署 商 討 會 否 作 出 相 應 安 排 。  

( i i )  認 為 可 考 慮 延 長 巴 士 停 車 彎 供 巴 士 靠 站 及 上 落 客 ， 相 信 可 減

少 巴 士 等 候 靠 站 的 時 間 。  

 
3 5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備 悉 2 7 4 P 號 線 增 設 早 上 班 次 的 建 議 ， 稍 後 亦 會 再 作 檢 視 。  

( i i )  目 前 未 能 提 供 2 6 及 8 0 6 號 線 小 巴 的 載 客 量，並 會 與 相 關 組 別

再 作 了 解 。  

( i i i )  運 輸 署 在 考 慮 開 辦 巴 士 路 線 及 增 設 回 程 服 務 時 ， 會 考 慮 乘 客

需 求 及 是 否 與 現 有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重 疊 等 因 素 。  

 
3 6 .  九 巴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因 應 創 新 路 一 帶 的 屋 苑 入 伙 ， 九 巴 早 前 已 在 創 新

路 南 行 增 設 車 站 分 流 乘 客 ， 以 期 減 少 候 車 時 間 。 此 外 ， 九 巴 亦 已 在 上 次
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( “ 交 運 會 ” )會 議 上 表 示 會 擴 闊 上 述 停 車 彎 ， 目 前 正

與 相 關 部 門 跟 進 及 確 認 工 程 範 圍 。  
 

3 7 .  成 員 的 意 見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不 理 解 署 方 抽 調 3 0 7 P 號 線 服 務 的 原 因。該 路 線 已 服 務 多 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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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前 載 客 量 約 五 成 半 ， 希 望 署 方 先 了 解 實 際 乘 客 情 況 才 進 行

調 配 。  

( i i )  9 0 7 D 號 線 下 午 開 出 的 班 次 時 間 較 早，詢 問 擬 定 有 關 時 間 表 的

原 因。成 員 認 為 有 需 要 開 辦 9 0 7 D 號 線 提 供 往 來 東 區 的 服 務，

但 繁 忙 時 段 只 有 兩 班 車 不 太 合 理 ， 建 議 增 加 資 源 。  

( i i i )  詢 問 3 0 7 P 號 線 的 載 客 量 數 據 。   

 
3 8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為 減 少 對 原 有 乘 客 的 影 響，運 輸 署 建 議 調 撥 3 0 7 P 號 線 兩 個 班

次 ， 整 體 服 務 時 間 維 持 不 變 ， 惟 候 車 時 間 會 有 所 增 加 。  

( i i )  3 0 7 P 與 9 0 7 D 號 線 的 服 務 範 圍 稍 有 不 同 ， 相 信 屆 時 有 部 分

3 0 7 P 號 線 的 乘 客 會 轉 乘 9 0 7 D 號 線 ， 當 有 關 方 案 落 實 後 ， 署

方 會 密 切 留 意 有 關 路 線 的 客 量 變 化 ， 在 有 需 要 時 調 整 服 務 水

平 。  

 
3 9 .  主 席 詢 問 3 0 7 P 號 線 的 回 程 班 次 的 載 客 量 。  

 
4 0 .  運 輸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3 月 份 下 午 回 程 班 次 載 客 量 介 乎 三 至 四 成 。   

 
4 1 .  九 巴 代 表 補 充 指，疫 情 前 3 0 7 P 號 線 下 午 的 載 客 量 約 六 成，而 九 巴 與

城 巴 各 調 撥 一 班 車 到 9 0 7 D 號 線 後，載 客 量 上 升 幅 度 較 少，相 信 仍 足 以 配

合 乘 客 需 求 ， 預 計 部 分 乘 客 已 由 3 0 7 P 號 線 轉 為 乘 搭 9 0 7 D 號 線 。   

 
4 2 . 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( “ 城 巴 ” )代 表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9 0 7 D 號 線 在 大 埔 區 會 沿 用 3 0 7 P 號 線 的 服 務 路 線 ， 兩 條 路 線

同 樣 服 務 港 島 東 ， 相 對 3 0 7 P 號 線 ， 9 0 7 D 號 線 則 途 經 西 隧 ，

行 車 較 順 暢 。  

( i i )  在 發 車 時 間 方 面 ， 城 巴 希 望 兩 個 方 向 的 乘 客 均 可 於 上 午 9 時

前 到 達 科 學 園 或 太 古 坊 一 帶 ， 實 際 開 車 時 間 則 可 與 相 關 持 份

者 商 討 。  

 
4 3 .  成 員 的 意 見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9 0 7 D 號 線 與 9 0 7 B 及 9 0 7 C 號 線 的 分 別 不 大 ， 質 疑 開 辦 路 線

可 否 充 分 運 用 資 源 ， 同 時 擔 心 會 會 削 減 3 0 7 P 號 線 的 服 務 質

素 。  

( i i )  上 次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時 曾 提 出 在 不 縮 減 班 次 的 前 提 下 先 試 行 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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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月，如 確 認 9 0 7 D 號 線 開 辦 後 令 3 0 7 P 號 線 的 載 客 量 大 幅 下

降 ， 相 信 市 民 會 更 容 易 理 解 削 減 班 次 的 原 因 。  

 
4 4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備 悉 成 員 對 9 0 7 D 號 線 回 程 班 次 開 出 時 間 的 意 見 ， 署 方 會 與

巴 士 公 司 檢 視 回 程 班 次 的 時 間 。  

( i i )  因 應 相 關 區 議 會 建 議 增 設 直 接 巴 士 服 務 往 來 大 埔 及 東 區 ， 署

方 擬 定 建 議 增 設 9 0 7 D 號 線 的 方 案 。  

( i i i )  明 白 成 員 關 注 3 0 7 P 號 線 的 資 源 調 動，署 方 會 參 考 實 地 調 查 的

結 果 ， 考 慮 避 免 調 動 個 別 載 客 量 較 高 的 班 次 ， 在 有 需 要 時 作

出 適 當 的 調 整 。  

( i v )  倘 若 建 議 方 案 獲 得 落 實 ， 署 方 於 實 施 方 案 後 亦 會 密 切 留 意 相

關 路 線 服 務 的 需 求 變 化 ， 有 需 要 時 會 與 巴 士 公 司 調 整 服 務 。  
 

4 5 .  九 巴 代 表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如 發 現 9 0 7 D 號 線 受 市 民 歡 迎 及 可 以 減 少 行 車 時 間 ， 將 考 慮

投 放 更 多 資 源 到 該 路 線 及 檢 視 3 0 7 P 號 線 的 資 源 。  

( i i )  早 上 由 東 區 前 往 大 埔 的 班 次 為 新 增 資 源，主 要 服 務 通 勤 人 士，

九 巴 會 持 續 檢 視 有 關 服 務 。  

 
4 6 .  城 巴 代 表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3 0 7 P 號 線 黃 昏 時 間 由 天 后 開 出 的 班 次 將 由 十 班 減 至 八 班，並

將 有 關 班 次 資 源 調 撥 至 9 0 7 D 號 線 ， 合 共 班 次 數 目 不 變 。  

( i i )  發 車 時 間 方 面 ， 為 方 便 下 班 市 民 預 計 有 關 班 次 會 於 下 午 6 時

後 到 達 太 古 坊 或 科 學 園 。   

 
4 7 .  九 巴 代 表 補 充 指， 90 7 D 號 線 往 大 埔 方 向 途 經 柴 灣 及 鰂 魚 涌，發 車 時

間 雖 為 下 午 5 時 4 0 分，但 實 際 到 達 較 多 乘 客 上 車 的 站 點 約 下 午 6 時 後，

相 信 可 便 利 市 民 下 班 後 乘 搭 ， 如 成 員 及 各 部 門 有 意 見 可 就 發 車 時 間 另 作

商 討 。  

 
4 8 .  有 成 員 建 議 先 考 慮 過 渡 方 案 並 就 3 0 7 P 號 線 的 載 客 量 進 行 實 地 視 察。  

 
4 9 .  主 席 補 充 指 ， 他 早 前 曾 與 部 分 成 員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， 以 城 巴 的 數 據 為

例 ， 疫 情 前 的 載 客 量 約 六 成 ， 但 成 員 觀 察 到 個 別 班 次 乘 客 需 佔 用 企 位 ，

證 明 港 島 往 大 埔 已 有 一 定 數 量 的 乘 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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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0 .  有 成 員 表 示 ， 由 於 兩 條 路 線 及 站 點 有 所 不 同 ， 不 能 以 此 作 比 較 。  

 
5 1 .  主 席 詢 問 運 署 署 疫 情 過 後 增 加 班 次 的 準 則，如 現 時 削 減 30 7 P 號 線 班

次 ， 日 後 再 要 求 增 加 班 次 的 標 準 是 甚 麼 。  

 
5 2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實 地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各 個 班 次 的 載 客 量 介 乎 三 至 六 成 。 倘 若 有

關 方 案 獲 得 落 實 ， 署 方 會 提 醒 巴 士 公 司 避 免 調 撥 載 客 量 較 高

的 班 次 ， 同 時 亦 會 密 切 留 意 客 量 變 化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決 定 是 否 允 許 增 加 班 次 是 參 考 乘 客 需 求 而 定 ， 除 了 考 慮

最 繁 忙 時 段 每 半 小 時 及 一 小 時 的 載 客 量 是 否 達 到 可 以 加 班 的

指 標 ， 亦 會 考 慮 乘 客 乘 搭 長 途 路 線 時 的 舒 適 度 。  

 
5 3 .  九 巴 代 表 同 意 上 述 兩 條 路 線 的 行 車 路 線 不 同，9 0 7 D 號 線 能 增 加 大 埔

區 居 民 到 港 島 區 地 點 的 選 擇 。 九 巴 明 白 成 員 關 注 調 撥 資 源 問 題 ， 惟 增 加

巴 士 資 源 牽 涉 多 方 面 考 慮 ， 九 巴 會 再 與 運 輸 署 詳 細 考 慮 方 案 。  

 
5 4 .  成 員 表 示，大 埔 及 東 區 區 議 會 均 大 力 支 持 開 辦 9 0 7 D 號 線，但 並 不 支

持 抽 調 另 一 巴 士 路 線 資 源 的 方 案 。 成 員 認 為 運 輸 署 應 先 試 行 有 關 方 案 才

考 慮 落 實 縮 減 班 次 ， 減 少 對 市 民 的 不 便 。  

 
5 5 .  主 席 詢 問 成 員 就 T 7 4 號 線 的 意 見 。  

 
5 6 .  成 員 支 持 T 7 4 號 線 繞 經 運 頭 塘 以 方 便 市 民 ， 惟 擔 心 改 道 後 不 經 廣 福

道、新 達 廣 場 及 廣 福 邨 會 影 響 到 部 分 乘 客。此 外，車 資 調 整 至 $ 1 3 . 9 的 加

幅 過 於 進 取 ， 詢 問 巴 士 公 司 訂 定 車 資 的 準 則 ， 是 否 需 考 慮 路 程 及 載 客 量

等 因 素 。  

 
5 7 .  運 輸 署 代 表 表 示，乘 客 可 於 廣 福 道 分 站 乘 搭 T 7 4 號 線 或 轉 乘 7 4 X 號

線 前 往 觀 塘 一 帶 。 署 方 備 悉 成 員 建 議 伸 延 7 4 X 號 線 至 油 塘 的 意 見 ， 會 與

巴 士 公 司 檢 視 有 關 建 議 。  

 
5 8 .  九 巴 代 表 指 出 ， 受 T 7 4 號 線 改 道 影 響 的 乘 客 每 日 不 超 過 五 個 ， 九 巴

亦 會 提 供 往 運 頭 塘 的 7 4 X 號 線 特 別 班 次 作 填 補，以 期 減 低 對 乘 客 的 影 響。

此 外 ， 九 巴 擬 定 車 資 時 有 不 同 考 慮 因 素 ， 同 時 會 按 照 運 輸 署 的 收 費 指 引

而 訂 定 價 格 。  

 
5 9 .  主 席 認 為 T 7 4 號 線 定 位 不 太 清 晰，詢 問 會 否 考 慮 整 合 T 7 4 與 7 4 B 號

線 資 源 ， 同 時 提 供 全 日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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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0 .  成 員 詢 問 運 輸 署 會 否 有 機 會 檢 視 有 關 車 資 。  

 
6 1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備 悉 成 員 對 T 7 4 號 線 車 費 的 意 見 ， 會 與 巴 士 公 司 檢 視 車

資 ， 但 仍 需 尊 重 巴 士 公 司 的 商 業 決 定 ， 署 方 會 繼 續 留 意 車 資 是 否 符 合 車

費 等 級 表 的 要 求 。  

 
6 2 .  有 成 員 表 示，T 7 4 號 線 的 較 其 他 行 走 路 線 更 長 的 T 號 線 巴 士 車 資 高，

查 詢 運 輸 署 有 否 引 入 機 制 使 巴 士 公 司 調 整 開 設 新 線 的 訂 價 。  

 
6 3 .  運 輸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巴 士 服 務 落 實 後 如 認 為 有 需 要 調 整 車 費 ， 會 向 巴

士 公 司 反 映 意 見 。 成 員 可 參 閱 車 費 等 級 表 公 告 了 解 車 費 安 排 。  

 
6 4 .  主 席 希 望 巴 士 公 司 明 白，同 一 路 線 而 實 際 速 度 相 約 但 車 資 相 差 數 元，

市 民 會 認 為 有 關 情 況 不 合 理 ， 而 成 員 亦 對 車 資 定 價 有 所 不 滿 ， 希 望 巴 士

公 司 檢 討 。  

 
6 5 .  有 成 員 表 示 X 8 9 D 號 線 上 午 7 時 開 出，如 大 老 山 隧 道 出 現 交 通 擠 塞，

則 需 一 個 半 小 時 才 到 達 觀 塘 。 成 員 建 議 增 加 上 午 期 間 的 巴 士 班 次 ， 同 時

增 加 落 禾 沙 站 點 ， 以 便 利 上 午 8 時 要 前 往 九 龍 上 班 的 居 民 。  

 
6 6 .  九 巴 代 表 表 示 ， 隨 着 疫 情 回 落 ， 市 民 的 上 班 時 間 大 致 回 復 正 常 ， 路

面 開 始 出 現 擠 塞 的 情 況 ， 故 早 上 繁 忙 時 間 前 的 行 車 情 況 會 較 穩 定 。 參 考

過 往 幾 天 車 務 數 據 ， X 8 9 D 號 線 約 7 時 5 0 分 到 達 觀 塘 碼 頭 總 站 ， 相 信 可

配 合 乘 客 的 通 勤 需 求。而 署 方 建 議 新 增 X 8 9 D 號 線 經 落 禾 沙 的 特 別 班 次，

行 車 路 線 有 別 於 X 8 9 D 號 線 恆 常 班 次 ， 如 進 一 步 調 早 頭 班 車 的 時 間 ， 對

大 部 分 落 禾 沙 居 民 或 會 有 不 便 。  

  
6 7 .  成 員 的 意 見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減 少 8 6 P 號 線 班 次 同 時 將 資 源 調 撥 到 X 8 9 D 號 線 ， 以 新

增 早 上 6 時 4 5 分 開 出 的 一 個 班 次 。  

( i i )  由 落 禾 沙 步 行 至 烏 溪 沙 站 只 需 約 十 分 鐘 ， 故 認 為 8 6 P 號 線 的

存 在 價 值 不 大 ， 詢 問 該 巴 士 路 線 從 烏 溪 沙 站 到 沙 田 站 的 載 客

量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更 改 8 6 P 號 線 的 行 車 路 線 ， 例 如 往 沙 田 火 車 站 方 向 增 加

學 校 區 的 站 點 ， 以 吸 引 更 多 乘 客 使 用 。  

( i v )  查 詢 X 8 9 D 號 線 的 載 客 量 是 否 已 接 近 飽 和 。  

 
6 8 .  九 巴 代 表 表 示， 8 6 P 號 線 繁 忙 時 段 的 載 客 量 為 1 2 %，而 參 考 2 0 2 0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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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月 的 數 據，該 巴 士 路 線 的 載 客 量 更 低 於 5 %。為 了 妥 善 運 用 資 源，相 信

應 將 有 關 資 源 調 撥 至 駛 經 落 禾 沙 一 帶 有 潛 力 的 巴 士 路 線 。  

 
6 9 .  主 席 請 相 關 代 表 提 供 X 8 9 D 號 線 的 數 據 。  

 
7 0 .  九 巴 代 表 表 示 ， 疫 情 前 X 8 9 D 號 線 的 載 客 量 約 六 成 ， 預 計 載 客 量 會

有 所 增 長 ， 故 提 出 有 關 資 源 調 撥 安 排 ， 希 望 服 務 更 多 市 民 。  
 

7 1 .  主 席 就 A 4 7 X、 N 4 2 P 及 N A 4 7 號 線 詢 問 成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7 2 .  成 員 的 意 見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對 6 8 2、 6 8 2 A 及 N 3 0 7 號 線 沒 有 意 見 。  

( i i )  贊 成 A 4 7 X 號 線 服 務 延 長 至 太 和 ， 詢 問 日 後 若 有 新 增 的 巴 士

線 會 否 考 慮 同 時 途 經 太 和 及 富 亨 邨，以 方 便 兩 區 居 民。此 外，

成 員 查 詢 延 線 後 車 程 、 對 其 他 站 點 的 影 響 及 有 關 開 出 時 間 。  

( i i i )  查 詢 會 否 就 疫 情 放 緩 和 調 整 A 4 7 X 及 E 4 1 號 線 開 出 時 間 ， 及

會 否 考 慮 將 E 4 1 號 線 服 務 延 伸 至 太 和 一 帶 。  

( i v )  N 4 2 P 號 線 於 去 年 8 月 停 止 營 運，詢 問 停 辦 有 關 路 線 的 考 慮 因

素 。  

( v )  A 4 7 X 號 線 晚 間 部 份 往 機 場 的 班 次 分 別 錄 得 9 %及 5 %的 載 客

量 ， 詢 問 是 否 疫 情 高 峰 期 期 間 的 數 據 。  
 

7 3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備 悉 成 員 建 議 相 關 路 線 延 長 至 太 和 及 富 亨 邨 的 意 見 ， 署 方 會

因 應 不 同 路 線 行 車 時 間 的 改 變 及 原 有 載 客 量 ， 研 究 建 議 延 長

相 關 路 線 的 可 行 性 。  

( i i )  相 信 延 長 A 4 7 X 號 線 至 太 和 的 建 議 對 富 亨 邨 居 民 影 響 不 大 ，

由 於 該 線 載 客 量 不 高 ， 署 方 希 望 善 用 巴 士 資 源 ， 服 務 更 多 大

埔 區 的 居 民 。  

( i i i )  延 長 A 4 7 X 號 線 行 車 路 線 後 的 班 次 仍 會 維 持 3 0 分 鐘 一 班，而

N A 4 7 號 線 則 會 因 應 路 線 延 長 而 提 早 五 分 鐘 開 出，確 保 乘 客 於

富 亨 邨 中 途 站 登 車 時 間 不 會 相 差 太 遠 。  

( i v )  本 年 度 的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中 沒 有 提 及 E 號 線 巴 士 的 服 務 調 整 ，

署 方 備 悉 成 員 意 見 ， 並 會 適 時 檢 視 。  

( v )  N 4 2 P 及 A 4 7 X 號 線 的 服 務 調 整 主 要 參 考 疫 情 前 的 數 據，因 應

相 關 路 線 載 客 量 偏 低 ， 故 希 望 將 資 源 投 放 於 適 當 的 服 務 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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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4 .  九 巴 代 表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延 長 A 4 7 X 號 線 服 務 至 太 和 的 額 外 行 車 時 間 約 五 至 十 分 鐘 ，

富 亨 邨 將 由 總 站 變 成 中 途 站 ， 居 民 可 使 用 九 巴 手 機 應 用 程 式

查 閱 有 關 巴 士 的 到 站 時 間 ， 希 望 能 減 低 對 乘 客 的 影 響 。  

( i i )  由 於 太 和 巴 士 總 站 的 使 用 率 非 常 高，需 時 整 理 站 內 巴 士 排 位，

以 設 置 A 4 7 X 號 線 候 車 位 置 ， 故 較 難 再 安 排 新 線 及 E 線 巴 士

在 該 處 登 車 ， 因 此 目 前 決 定 只 延 長 A 4 7 X 號 線 。  

 
7 5 .  主 席 表 示，A 4 7 X 號 線 延 長 後 會 否 影 響 司 機 的 用 膳 及 休 息 時 間。另 外，

太 和 巴 士 總 站 使 用 率 亦 非 常 高 ， 詢 問 九 巴 會 否 與 運 輸 署 及 相 關 部 門 考 慮

擴 建 太 和 巴 士 總 站 。  

 
7 6 .  九 巴 代 表 表 示 ， 曾 聯 同 運 輸 署 及 房 屋 署 探 討 擴 建 太 和 巴 士 總 站 ， 由

於 後 方 花 槽 上 已 植 有 樹 木 ， 未 能 隨 便 遷 移 ， 故 有 關 建 議 遭 房 屋 署 否 決 。

此 外 ， 延 長 A 4 7 X 號 線 後 的 行 車 時 間 增 加 約 八 分 鐘 ， 九 巴 並 不 因 而 扣 減

車 長 的 休 息 時 間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車 長 每 完 成 駕 駛 一 個 單 程 後 會 有 車 程 1 0 %
的 休 息 時 間 ， 九 巴 會 因 應 行 車 路 線 延 長 重 新 製 作 時 間 表 ， 確 保 維 持 適 當

的 車 長 休 息 時 間 。  
 

7 7 .  成 員 的 意 見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詢 問 如 W3 號 線 現 考 慮 在 翠 怡 花 園 設 站 ， 會 否 與 A 4 7 X 號 線

有 所 重 疊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在 交 運 會 會 議 上 討 論 有 關 太 和 巴 士 總 站 後 方 花 槽 的 問 題 ，

相 信 遷 移 花 槽 會 令 整 體 行 車 情 況 更 暢 順 。  

 
7 8 .  九 巴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就 成 員 建 議 機 場 巴 士 路 線 增 加 翠 怡 花 園 站 點 的 建

議，由 於 車 輛 未 能 於 該 處 掉 頭 前 往 太 和 巴 士 總 站，故 建 議 目 前 並 不 可 行。  
 

7 9 .  主 席 請 成 員 就 來 往 康 盛 花 園 及 大 埔 工 業 邨 的 巴 士 服 務 提 出 建 議 。  
 

8 0 .  成 員 的 意 見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詢 問 為 何 將 總 站 設 於 康 盛 花 園 而 非 將 軍 澳 市 中 心 ， 認 為 有 關

路 線 只 能 便 利 將 軍 澳 居 民 ， 卻 忽 略 大 埔 區 居 民 前 往 將 軍 澳 市

中 心 的 需 要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有 關 路 線 會 否 行 經 將 軍 澳 － 藍 田 隧 道 ( “ 將 藍 隧 道 ” )或
東 隧 轉 車 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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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1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署 方 計 劃 該 路 線 途 經 將 軍 澳 市 中 心 及 鐵 路 站 等

位 置 。 同 時 ， 署 方 會 因 應 將 藍 隧 道 落 實 時 間 等 考 慮 乘 車 安 排 ， 署 方 目 前

計 劃 該 巴 士 路 線 駛 經 將 藍 隧 道 。  

 
8 2 .  成 員 的 意 見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增 加 將 軍 澳 工 業 邨 站 點 ， 以 配 合 大 埔 區 居 民 通 勤 需 求 。  

( i i )  認 同 需 有 連 接 兩 區 的 工 業 區 的 點 對 點 巴 士 路 線 ， 建 議 開 辦 路

線 前 檢 討 及 調 整 行 車 路 線 ， 以 回 應 兩 區 居 民 的 訴 求 。  

( i i i )  認 為 行 經 將 藍 隧 道 會 令 行 車 路 線 變 得 迂 迴 ， 建 議 署 方 考 慮 是

用 將 軍 澳 隧 道 ， 相 信 有 助 分 流 及 縮 短 路 程 。 如 落 實 路 線 將 行

經 將 藍 隧 道 ， 會 否 同 時 在 東 區 海 底 隧 道 增 設 轉 乘 站 。  

 
8 3 .  運 輸 署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備 悉 成 員 建 議 路 線 途 經 將 軍 澳 工 業 邨 的 意 見 並 會 檢 視 有 關 方

案 。 署 方 希 望 新 增 路 線 連 接 大 埔 及 將 軍 澳 兩 區 ， 而 規 劃 方 案

期 間 主 要 考 慮 到 有 關 路 線 需 覆 蓋 將 軍 澳 不 同 的 中 心 地 段 ， 減

少 大 埔 居 民 前 往 將 軍 澳 的 所 需 時 間 。 延 長 行 車 路 線 會 增 加 行

車 時 間 ， 有 機 會 影 響 將 軍 澳 一 帶 的 行 車 範 圍 ， 署 方 會 綜 合 相

關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， 再 檢 視 建 議 方 案 。  

( i i )  備 悉 成 員 就 改 行 將 軍 澳 隧 道 的 建 議 。 署 方 將 因 應 將 藍 隧 道 落

成 日 期 ， 進 一 步 考 慮 成 員 的 意 見 ， 補 充 署 方 目 前 方 案 是 行 經

將 藍 隧 道 。  

 
8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成 員 較 關 注 巴 士 是 否 能 到 達 將 軍 澳 工 業 邨 ， 並 認 為 若 在

將 軍 澳 寶 邑 路 一 帶 設 站 將 更 理 想 。  

 
8 5 .  成 員 的 意 見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成 員 表 示 曾 就 來 往 富 蝶 邨 的 巴 士 路 線 諮 詢 居 民 ， 由 於 南 運 路

路 面 較 擠 塞 ， 故 建 議 路 線 經 太 平 工 業 邨 至 太 和 的 循 環 線 ， 既

可 避 免 擠 塞 路 段 又 途 經 港 鐵 站 ， 以 便 利 乘 客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個 別 對 富 蝶 邨 至 油 塘 巴 士 路 線 招 標 的 原 因 ， 有 關 路 線 某

程 度 上 與 7 4 C、 7 4 P 及 7 4 X 號 線 相 同 ， 而 富 亨 居 民 對 往 油 塘

的 巴 士 線 亦 有 需 求，建 議 先 開 辦 富 亨 邨 往 返 油 塘 的 巴 士 路 線，

日 後 再 延 伸 至 富 蝶 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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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6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備 悉 成 員 建 議 調 整 相 關 富 蝶 邨 路 線 行 車 路 線 的 意 見 。  

( i i )  由 於 富 蝶 邨 日 後 預 計 增 加 超 過 2 0  0 0 0 人 口，建 議 開 辦 一 條 全

日 路 線 接 駁 鐵 路 服 務 ， 應 付 新 增 的 乘 客 需 求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目 前 正 就 富 蝶 邨 的 人 口 增 長 檢 視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配 套 ， 建

議 透 過 招 標 安 排 區 內 接 駁 路 線 或 跨 區 路 線 。 署 方 理 解 大 埔 墟

居 民 往 返 油 塘 的 需 求 ， 如 日 後 此 路 線 方 案 得 以 落 實 ， 居 民 可

於 大 老 山 隧 道 巴 士 轉 車 站 轉 乘 其 他 路 線 前 往 油 塘 或 其 他 地 方 。 

 
8 7 .  成 員 明 白 運 輸 署 將 總 站 設 於 大 埔 墟 站 的 理 由 ， 但 成 員 認 為 無 需 有 太

多 路 線 重 疊 的 巴 士 線 ， 同 時 亦 擔 心 會 對 南 運 路 造 成 壓 力 。  

 
8 8 .  主 席 表 示，雖 然 有 居 民 反 映 希 望 循 環 線 以 太 和 站 而 非 大 埔 墟 站 作 結，

但 他 擔 心 太 和 站 會 逐 漸 出 現 擠 塞 情 況 ， 亦 未 知 太 和 巴 士 總 站 能 否 應 付 有

關 新 增 路 線 ， 建 議 巴 士 公 司 考 慮 整 合 有 關 路 線 。  

 
8 9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理 解 南 運 路 的 交 通 情 況 ， 署 方 會 考 慮 將 接 駁 巴 士 終 點 站 設 於

太 和 ， 同 時 考 慮 善 用 太 和 往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行 車 路 線 ， 為 南 北

方 向 的 行 車 分 流 的 意 見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會 進 一 步 檢 視 巴 士 路 線 網 絡 ， 整 合 各 巴 士 路 線 及 站 點 ，

而 現 階 段 仍 未 落 實 接 駁 巴 士 的 總 站 ， 署 方 會 因 應 各 方 意 見 考

慮 有 關 建 議 。  

( i i i )  就 整 合 往 返 富 蝶 邨 及 東 九 龍 的 服 務 ， 署 方 會 在 落 實 營 辦 商 後

檢 視 服 務 水 平 及 行 車 路 線 。  

 
9 0 .  主 席 總 結 成 員 的 討 論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就 6 4 X 及 6 5 X 號 線，成 員 對 新 增 資 源 表 示 歡 迎，惟 希 望 可 提

供 雙 向 服 務 。  

( i i )  支 持 增 加 X 8 9 D 號 線 班 次 。  

( i i i )  支 持 2 6 3 C 號 線 服 務 。  

( i v )  支 持 2 7 2 P 號 線 於 黃 昏 時 間 增 加 回 程 服 務，並 建 議 於 早 上 及 黃

昏 時 間 各 開 一 班 車 ， 同 時 要 求 2 7 2 P 往 葵 興 方 向 增 加 班 次 。  

( v )  要 求 2 7 4 號 線 提 供 雙 向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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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對 於 3 0 7 P 及 9 0 7 D 號 線 建 議 有 保 留 。  

( v i i )  支 持 6 8 2 及 6 8 2 A 號 線 的 修 改 。  

( v i i i )  支 持 T 7 4 號 線 改 道 繞 經 運 頭 塘 ， 成 員 對 路 線 沒 有 意 見 但 不 滿

車 資 較 為 昂 貴 。  

( i x )  支 持 N 3 0 7 號 線 延 線 至 富 亨 。  

( x )  支 持 A 4 7 X 號 線 延 線 至 太 和 。  

( x i )  對 N 4 2 P 號 線 的 數 據 準 確 度 有 保 留 。  

( x i i )  支 持 N A 4 7 號 線 總 站 遷 移 到 太 和 。  

( x i i i )  成 員 均 希 望 大 埔 至 將 軍 澳 的 新 巴 士 路 線 服 務 能 伸 延 至 將 軍 澳

工 業 邨 。  

( x i v )  建 議 將 富 蝶 邨 到 大 埔 墟 站 的 路 線 改 為 富 蝶 邨 到 太 和 站 ， 以 分

流 南 運 路 的 擠 塞 情 況 。  

( x v )  希 望 整 合 新 增 大 埔 至 油 塘 的 路 線 及 原 有 的 7 4 X 號 線 。  

  
9 1 .  主 席 請 成 員 報 告 呈 檯 文 件 。  

 
9 2 .  有 成 員 表 示 ， 調 查 報 告 集 合 3 5 2 名 居 民 的 意 見 ， 報 告 沒 有 經 過 任 何

篩 選 ， 每 項 路 線 都 有 獨 立 的 意 見 及 評 分 ， 亦 有 按 分 區 了 解 乘 客 需 求 ， 希

望 運 輸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詳 細 參 閱 報 告 。  

 
 
II. 其 他 事 項  

 
9 3 .  有 成 員 請 運 輸 署 備 悉 小 巴 2 6 號 線 跳 過 站 點 的 問 題，並 於 下 次 會 議 上

回 應 。  

 
9 4 .  主 席 建 議 將 有 關 事 宜 留 在 交 運 會 會 議 上 再 作 討 論 。  

 
 

III.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9 5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容 後 通 知 。  

 
9 6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1 時 5 0 分 結 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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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3 年 1 2 月  


